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宿舍借用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員工代號： 服務科室：  申請住宿原因，請勾下方選項： 

□住本院 20 公里以外 

□因職務上需要，需輪 3 班制 

□因特殊工作需要：___________________ 

宿舍編號： 

 

 

申   請   人 

姓  

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職  

稱 

 戶  籍  地  址： 

  

到職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俸給俸點(額) 

(約用人員免填) 

任第       職等       俸      級        俸點(額) 

申請人具結聲明： 

1.本人具結申請之日前，本人及配偶絕無政府輔助購置（建）住宅或貸款，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適用公務人員) 

2 本人借用宿舍如奉核准，願自遷入宿舍之日起按月由薪資中扣繳房租津貼(宿舍使用費)。（未滿 30 日以 1 個月計算） 

3.本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轉借、調換、轉讓、增建、改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 

4.本人借用之宿舍每月使用之電費，同意依規定由薪資內扣除，薪資項下不足扣款時改扣其他獎金或加班費等;皆不足電費扣款時，以電話催繳，

進入本院催繳程序；請同仁以電匯繳付電費時附註姓名及電費。 

5.本人已詳閱本院宿舍相關規定，並願意遵守一切相關規定。 

申請人：              （簽名蓋章） 

申請單位主管： 

 

主辦單位： 

 

單位主管： 

教研部/人事單位：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1、上述表格依據宿舍管理手冊─第二章之八、申請借用職務宿舍之規定辦理。 

   2、申請宿舍之住宿、退宿，皆需本人親自辦理，本院提供 2 人住之單房間職務宿舍。 

   3、宿舍借用核定後，簽訂宿舍借用契約並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配合法院公證，公證時間另行通知)。 

   4、如未有實際住宿情形或冒名頂替者及出租、轉借、調換等行為，經查明屬實，即終止契約不得續住。 

 



申請宿舍點數積分表 

 

106.03.29 修訂 

           計分 

項目     區分 
區分項目 應計項目分數 

戶籍地 

中、南、東部地區（30分）  

桃園縣復興鄉（20 分）  

新竹縣市、基隆市（15分）  

台北縣市（10 分）  

工作性質 
需值班者（30 分）  

正常班（10 分）  

職位 

一級主管（20 分）  

二級主管（10 分）  

一般同仁（含行政助理）（5分）  

工友（含病患服務員）（2分）  

年資 
一年 1分，未滿一年以一年計，

最高 20年計（20 分） 

 

合       計  

 

申請人單位主管: 
 

 

 

 



 



 
 



  


